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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·要览

□记者 李东慧 姜明明

记者昨日从市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
室获悉，《洛阳市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实施
办法》日前正式印发。

在我市及各产业集聚区内进行的棚户区改
造项目中，由政府主导实施的，且已列入国家和
省棚改计划的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，今后都将
优先按照货币化安置的方式对征迁群众进
行补偿。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将遵
循自愿原则，在尊重群众自主选择补
偿方式的前提下进行。

我市印发相关实施办法，提出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三种形式

自主买房可领“券”，货币补偿有补贴

棚户区改造推行货币化安置是中
央和省市惠民生、保增长的一项重大举
措，今年上半年，国务院出台了《关于进
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
及配套基础建设有关工作意见》，住房
城乡建设部也多次指出要因地制宜，尽
快全面推开政府购买棚改服务，提高货
币化安置比例。

市棚改办负责人表示，按照国家、
省、市有关规定，棚户区改造实行货币
化安置涉及的政府（管委会）、开发企
业、购买安置住房的棚户区居民、转让
存量房源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，可
依照国家规定享受多项相关税费减免
政策：

●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（含水、气、

暖）减半征收，统一按每平方米60元

交纳

● 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减半
征收

● 文物钻探费、考古发掘费除人工

费用外全免
● 房屋的初次交易费、房屋土地权

初次登记费等安置房办理房产证的各项

费用全免
●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资金，散装水

泥专项基金全免
● 教育设施配套建设资金全免
● 城镇公用事业附费全免
● 市、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管辖单

位收取的其他经营服务性费用，按规定

低限减半交纳

在我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，县级以上政府组织棚
户区居民自主购买安置房的，今后将统一采用发放“购
房券”的方式进行——由区级房屋征收部门发放标有
一定货币额度的票据，征迁居民可以凭借该票据在政
府搭建的公共服务平台购买商品住房，也可以直接兑
换现金。

按照规定，政府组织棚户区居民自主购买安置住
房将更加顺畅：

■ 市棚改办负责搭建主要面向棚户区居民的公
共服务平台，对提供虚假商品房房源信息的房地产开
发企业从服务平台除名并曝光

■ 各城市区棚改部门组织棚改项目实施单位向
棚户区改造居民宣传补偿安置政策，征集房源需求信
息，并将信息整理核实后报市棚改办

■ 市棚改办通过公共服务平台，统一对外公布征
集商品房作为安置房房源需求公告，邀请房地产开发
企业在服务平台上登记房源

■ 各城市区棚改部门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的
房源信息进行核实，通过公开招标、公开竞价、竞争性谈
判、政策性优惠等措施，选择合适房源。房源确定后，区
级棚改部门将相关信息报市棚改办，由市棚改办统一在
服务平台公布，供棚户区改造居民选购。供征迁居民选
购的房源，价格应当低于房地产市场销售价格

■ 棚户区居民按照补偿协议明确的补偿额度，从
区级棚改部门领取同等价值的“购房券”，用于在公共
服务平台购买商品住房。“购房券”额度低于商品住房
价格的，不足部分由棚户区居民自行补足；“购房券”额
度高于商品住房价格的，超出部分，棚户区居民可兑换
为现金

■ 棚户区居民应在领取“购房券”之日起6个月
内选购房屋，超过6个月期限仍未选购，“购房券”将自
动失效，由所在区棚改部门按补偿方案的货币补偿方
式结算

■ 棚户区居民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房屋买
卖合同房，“购房券”由开发建设单位收回，作为与
改造项目投资单位统一结算的依据

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，主要分为三种
形式：

■ 政府组织棚户区居民自主购买安置房

在尊重棚户区居民意愿的前提下，政府组织
有购房需求的棚户区居民，通过政府搭建的公共
服务平台自主购买存量商品住房作为安置住房，
满足其个性化的住房需求

■ 政府购买存量商品房房源作为安置房

政府在同棚户区居民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
基础上，采取购买存量商品住房的方式筹集安
置房

■ 货币补偿

以货币形式一次性补偿给棚户区居民

选择货币补偿，
可再获购房补贴

统一发放“购房券”，
方便居民自主购买安置房

选择货币化安置，
将享受多重税费减免优惠

今后，对选择货币补偿的群众，都将在2011
年颁布的《洛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
意见》中确定的补偿标准的基础上，再给予一定
比例的购房补贴，群众最高可以享受不超过房屋

评估价格的10%的补贴。
被征收人符合城镇住房保障条件的，

如果选择货币补偿，且住房总建筑面积不
足45平方米的，将统一按45平方米进行
补偿，补偿后仍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，
优先予以住房保障。

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的
城中村，被征收的房屋进行货

币化安置的，依照城中村
改造有关政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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